附件1

参与“正版正货”承诺活动须知
一、承诺内容

（一）不制造销售假冒专利商品；
（二）不制造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三）不制造销售盗版出版物。
二、参加条件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可向活动倡议单位提出申请：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的本市企业；

（二）最近一年未因制造销售假冒商品受到处理；

（三）自愿承诺上述承诺内容并主动承担违约责任。

三、活动准则
“正版正货”承诺活动是企业自愿做出的行为，参与的企业如果违反承诺内容的，应将“正版正货”标识主动退回活动倡议单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活动倡议单位对企业违反承诺的行为不负法律责任。 

四、申请办法

申请企业可直接向各倡议单位索取申请表格或从有关网站下载申请表格，表格一式二份，按要求如实填妥后，就近向倡议单位递交。

五、核实和公布承诺企业办法

各倡议单位收到企业递交的申请表格后汇总到市知识产权局。市知识产权局每季度一次向市有关部门核实提出申请的企业情况，并将核实情况向各倡议单位通报。经核实，符合承诺条件的，颁发省港统一的“正版正货”标识，并在各倡议单位网站上公布。

六、对承诺企业的监督

各倡议单位主动对承诺单位进行监督，同时也请社会各届对承诺单位进行监督。

各倡议单位接到对承诺单位经营假冒商品的反映，将情况反映到市知识产权局，由知识产权局协调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检查、核实，经审核承诺单位确实存在违约行为的，除由职能部门作出相应处理外，将收回“正版正货”标识并通过倡议单位网站向社会公布。

被倡议单位收回“正版正货”标识处理的承诺单位，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承诺。

